
 
                                 

  

           

 

              

               

           

     

          

          

             

            

             

              

           

                          

             

  

          

                 

          

             

             

             

          

          

  永續採購政策

1. 遵守法規與國際準則

(1)恪守適用法令及產業規範，包含但不限於勞動法規、環境法規、健康與安全

等。

(2)依循國  際  倡  議，積  極  將  環  境、社  會  與  公  司  治  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原  則  融  入  企  業  營  運。同  時，亦  參  考  ISO 20400：2017永  續  採

購  指  南  (Sustainable Procurement)，推動永續供應鏈。

2. 環境永續

(1)鼓勵使用低碳、省能源、低危害、可回收之永續材料。

(2)優先採購具環保標章、再生材料、生質塑料或通過環境產品相關認證之產品，促

進資源循環與環境友善材料之應用。

(3)落實在地採購(Local  Procurement)，採購在地供應商之產品或服務，以縮短運

輸距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強化與社區之連結並創造共享

價值。

(4)優先選用取得ISO  14001、ISO  50001或同等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之供應商。

(5)持續擴大綠色採購範疇、優先採購具環保標章或節能標章之產品、低碳運輸比例

等。

3. 社會責任

(1)僅與符合人權保障、勞動條件合理、無歧視與禁止強迫勞動之供應商合作。

鼓勵供應商支持自由結社與集體談判，並重視勞工健康與安全（如  ISO  45001認證。）

(2)供應商的選擇，應考量人權：勞工安全、健康、申訴管道、福利政策、相關法令遵

循(包括但不限於禁止雇用童工、保障基本勞動人權：含勞動權利、集會自由、保

障工時及工作條件、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範並提供安全合規的工作環境、

暢通之申訴管道、優化員工福利政策。)



 
 

4. 公司治理與誠信經營 

         (1)遵守公平的商業道德規範，嚴禁賄賂、不正當利益及任何形式之貪腐行為。 

         (2)供應商應建立內部道德規範，設置舉報機制，保障吹哨者權益，並鼓勵供應商對  

            違反商業道德的行爲進行舉報。 

         (3)本公司將遵守並要求供應商遵守人權、勞工實務的國際規範及當地法令，包含但 

            不限於勞動法規、健康與安全法規，並要求供應商符合相同的標準。 

         (4)本公司於營運及交易過程中，承諾遵守並要求供應商共同遵循相關道德規範，包   

            括反貪腐、公平競爭、推動價值鏈社會責任及尊重智慧財產權。於消費者關注     

            方面，本公司亦承諾落實公平合約、倡導永續消費，並確保客戶之健康、安全與 

            隱私受到保障。 

         (5)創造競爭優勢及成本優化，優化供應商品質性能及落實核心競爭力、提升技術製             

            程能力效率、成本/運作管理控制，以創造最大的經濟價值的同時善盡社會責  

            任。 

 5. 雙向溝通 

          (1)要求供應商簽署《廠商一般條款暨行為準則》、《ESG自評問卷》建立雙向溝通 

             機制，以强化合作和永續意識發展；並藉由《廠商一般條款暨行為準則》要求 

             供應商承諾在經營公司的業務並成為台康生技之供應夥伴時，均須完全符合當 

             地所有相關適用的法律與規章;承諾並確認會確實遵守勞工、人權、環保、職業 

             安全與衛生、環境與社會等相關法律規範、誠信經營並遵守商業道德，以為共 

             同提升企業永續之目標。 

          (2)針對違反行為準則之情形，公司將依情節輕重採取適當措施，必要時，台康生       

             技有權取消廠商及其關係企業之供應商資格或終止合作，並得依契約規定採取 

             法律行動。 

       (3)公司與供應商進行議合的方式，可採定期/不定期會議以進行專案檢討或改善 

          計畫溝通。 


